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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 于 对 城 发 环 境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的 关 注 函

中 有 关 财 务 事 项 的 说 明  

 

大华核字[2023]0013533号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部： 

《关于对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》（公司部关注函〔2023〕

第 268 号，以下简称关注函）奉悉。我们已对关注函所提及的城发环

境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城发环境”）财务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，

现汇报如下： 

一、2022 年 6 月 22 日，上市公司启迪环境（证券代码 000826）

披露的《关于公开挂牌方式出售资产的结果暨关联交易公告》显示，

启迪环境间接全资子公司启迪循环科技产业有限公司持有北京新易

100%股权（含 23 家子公司），向城发投资的转让价格为 15.04 亿元，

构成关联交易。2023年 6 月 13 日，你公司披露的北京新易《模拟财

务报表审计报告》显示，城发投资于 2022年 6 月 30 日完成收购，于

2023 年 1 月召开董事会拟将整合后的北京新易转让给你公司。 

http://www.dahua-cpa.com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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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请补充说明本次交易对北京新易 2022 年 12月 31 日、2023

年 3 月 31 日的财务数据均采用模拟财务报表的原因及合理性，进一

步说明模拟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。请会计师对此发表专项核查意见。 

公司回复： 

2023 年 1 月 6 日北京新易母公司城发投资董事会决议通过，城

发投资拟以北京新易资源科技有限公司为整合平台，将城发投资其他

下属的湖北东江环保有限公司、清远市东江环保技术有限公司等 10

家废电处理公司及从事废电深加工的城发绿环塑业（河北）有限公司

装入北京新易，然后将整合后的北京新易作为整体资产包，转让给本

公司。根据 2022 年 6 月 30 日城发投资董事会决议在做出本次拟转让

决定之前，北京新易及其他 11 家公司均由城发投资直接持股。上述

是基于管理需要进行假设，未进行工商变更。 

为更清晰明确体现本次拟收购资产包中 12 家公司自城发投资自

收购日至本次审计截止日（2022 年 6 月 30 日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）

的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情况；以保证公司其他投资者特别

是广大中小股东能够同步了解本次拟收购资产的财务信息情况，所以

本次交易对北京新易 2022 年 12 月 31 日、2023 年 3 月 31 日的财务

数据均采用模拟财务报表处理。 

本模拟财务报表系假设本次公司股权划转已于 2022 年 7 月 1 日

和 2023 年 1 月 1 日（以下简称“划转基准日”）完成，并依据本次划

转完成后的股权架构（即：于划转基准日，北京新易下属子公司为 10

家废电处理公司和绿环塑业），在可持续经营的前提下，根据以下假

设编制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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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假设于 2022 年 7 月 1 日，本模拟财务报表附注二所述北京

新易下属公司划转到城发投资的相关手续已全部完成。假设于 2023

年 1 月 1 日，本模拟财务报表附注二所述城发投资将废电处理行业公

司和废塑深加工公司划转到北京新易的相关手续已全部完成。假设于

2023 年 3 月 31 日，本模拟财务报表附注二所述资产划转的相关手续

已全部完成。 

（2）由于在交易前后 10 家废电处理项目公司、绿环塑业均受城

发投资控制，因此本模拟合并财务报表是按照同一控制的原则进行会

计处理。 

（3）假设于 2022 年出售的郑州城发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于

2022 年 7 月 1 日股权划入北京新易的相关手续已全部完成，并将其

在其他流动资产列示，2022 年出售郑州城发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

的收益净额（收益扣除相关税金）在资本公积列示。 

（4）假设于 2023 年 3 月 31 日清远东江的土地和房产已无偿划

拨出去（根据 2015 年第 40 号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资产（股权）划转企

业所得税征管问题的公告情形四，同一或相同多家母公司 100%直接

控制的子公司之间，在母公司主导下，一家子公司向另一家子公司按

账面净值划转其持有的股权或资产，划出方没有获得任何股权或非股

权支付。划出方按冲减所有者权益处理。）在本次模拟时清远东江单

体报表对应冲减清远东江的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、同时北京新易单

体报表将对清远东江的长期股权投资与北京新易的资本公积进行对

应调整。 

（5）假设于 2023 年 3 月 31 日将北京新易应收城发投资的债权

已无偿转让给天津新易贸易有限公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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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6）本模拟财务报表未考虑本次划转中可能产生的相关税费。 

除上述事项外，北京新易根据实际发生的交易和事项，按照财政

部颁布的《企业会计准则——基本准则》和具体企业会计准则、企业

会计准则应用指南、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及其他相关规定（以下合称“企

业会计准则”）进行确认和计量，在此基础上，结合中国证券监督管

理委员会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5 号——财务

报告的一般规定》（2014 年修订）的规定，编制模拟财务报表。 

模拟财务报表在国内上市公司的资产整合重组中经常采用，例如：

深圳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3 月 30 日公告，其发行股份及支付

现金购买深圳港集团持有的盐田三期 35%的股权及深汕投资 100%股

权；采用先整合后收购方式，由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于 2023 年 3

月 28 日出具天职业字【2023】4975 号模拟报表审计报告；中水集团

远洋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5 月 23 日公告收购中国农发集团所属的

渔业板块业务也采取的是先整合后收购的模式，由中审亚太会计师事

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于 2023 年 5 月 19 日出具中审亚太审字

(2023)001480 号模拟合并财务报表审计报告。因此本次交易对北京

新易 2022 年 12 月 31 日、2023 年 3 月 31 日的财务数据均采用模拟

财务报表也符合行业惯例。 

综上所述，本次交易对北京新易 2022 年 12 月 31 日、2023 年 3

月 31 日的财务数据均采用模拟财务报表是必要的、合理的。 

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： 

1、核查程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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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了解和评价北京新易管理层与财务报表相关的关键内部控

制的设计，并测试相关内部控制运行的有效性； 

（2）对北京新易管理层进行访谈，了解本次资产转让的背景及

相关实施方式； 

（3）获取城发投资关于本次拟转让资产的董事会决议； 

（4）核查北京新易编制模拟报表的原因，以及在编制模拟报表

时所采用的确认和计量政策部分是否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等相关规

章、制度的规定； 

（5）核查北京新易编制的模拟报表是否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

委员会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 15 号——财务报

告的一般规定》等。 

（6）在巨潮资讯上查询国内上市公司的资产整合重组中类似案

例。 

2、核查意见 

经核查，会计师认为本次交易对北京新易 2022 年 12 月 31 日、

2023年3月31日的财务数据均采用模拟财务报表是必要的、合理的，

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及资本市场行业惯例。 

 

 

专此说明，请予察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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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本页无正文，为大华核字[2023]0013533 号有关财务事项说明报告

之签字盖章页） 

 

 

大华会计师事务所(特殊普通合伙) 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  

中国·北京 

  黄志刚 

 中国注册会计师：  

  叶志璇 

  二〇二三年六月二十一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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